附件4

柳州市鱼峰区市场监督管理领域违法行为
从轻处罚清单
（2023版）

一、下列违反市场主体登记等管理规定的违法行为，符合法定从轻情形，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社会危害性较小的，从轻行政处罚：
（一）违反《公司法》第一百八十六条第三款,公司在进行清算时,隐匿财产,对资产负债表或者财产清单作虚假记载或者在未清偿债务前分配公司财产,或者隐匿或者分配公司财产在50万元以下的;
（二）符合《公司法》第一百九十八条,实行注册资本实缴制的公司虚报注册资本取得公司登记,虚报注册资本情节轻微,实缴注册资本达到法定最低限额,或者有限责任公司虚报注册资本金额在注册资本的30万元以下,股份有限公司虚报注册资本金额在注册资本300万元以下的;
[bookmark: _GoBack]（三）违反《公司法》第一百九十九条,有限责任公司股东虚假出资数额占应出资数额的30%以下,股份有限公司发起人虚假出资数额占应出资额的20%以下的;
（四）违反《公司法》第二百条,有限责任公司股东抽逃出资数额占应出资数额的30%以下,股份有限公司发起人抽逃出资数额占应出资额的20%以下的;
（五）符合《企业名称登记管理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三项,擅自转让或者出租自己的企业名称,经营额在1万元以下,无违法所得的;
（六）符合《企业名称登记管理规定》第二十七条第一款,擅自使用他人已经登记注册的企业名称或者有其他侵犯他人企业名称专用权行为,没有对被侵权人造成损失的,或者经营额在3万元以下的。
二、下列违反广告管理规定的违法行为，符合法定从轻情形，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社会危害性较小的，从轻行政处罚：
（七）违反《广告法》第九条第三项,广告影响力和影响范围较小,客观上对市场秩序的扰乱程度较轻微,对同行业商品或服务的贬低危害较小,广告发布前后相同时段内商品销售额或服务营业额未明显增加的;
（八）违反《广告法》第四十六条规定,发布已经审查批准的医疗、药品、医疗器械、农药、兽药、保健食品广告,批准有效期限已过,但内容合法且未逾期三个月的。
三、下列违反电子商务、合同管理等规定的行为，符合法定从轻情形，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社会危害性较小的，从轻行政处罚：
（九）违反《电子商务法》第八十一条第一款第一项,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未在首页显著位置持续公示平台服务协议、交易规则信息或者上述信息的链接标识的;
（十）违反《电子商务法》第八十一条第一款第二项,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修改交易规则未在首页显著位置公开征求意见,未按照规定的时间提前公示修改内容,或者阻止平台内经营者退出的;
（十一）违反《广西壮族自治区合同格式条款监督管理条例》第十三条、第十七条,合同提供方未在规定期间内按照修改意见函或者书面答复对合同格式条款进行修改并继续使用的。
四、下列违反商标管理规定的违法行为，符合法定从轻情形，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社会危害性较小的，从轻行政处罚：
（十二）违反《商标法》第四十三条第二款，经许可使用他人注册商标，未在使用该注册商标的商品上标明被许可人的名称和商品产地,但违法经营额在5万元以下的;
（十三）违反《商标法》第五十七条第四项,伪造、擅自制造他人注册商标标识或者销售伪造、擅自制造的注册商标标识,不构成犯罪且违法行为轻微,与权利人达成赔偿协议并及时履行的;
（十四）违反《商标印制管理办法》第九条，不按要求建立商标标识出入库制度，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社会危害性较小的;
（十五）违反《特殊标志管理条例》第十六条，擅自使用与所有人的特殊标志相同或者近似的文字、图形或者其组合,主动消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配合市场监管部门调查,如实陈述违法事实并提供证据材料的。
五、下列违反计量、认证认可管理等规定的违法行为，符合法定从轻情形，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社会危害性较小的，从轻行政处罚：
（十六）违反《节约能源法》第二十七条第一款,用能单位未按照规定配备、使用能源计量器具,能够主动改正或者及时中止违法行为,或者积极配合行政机关调查的;
（十七）违反《认证认可条例》第九条第二款,认证机构聘用未经注册的人员从事认证活动,有下列情形之一的:1.聘用未经认可机构注册的人员从事认证活动1人的,2.违法行为持续时间较短的,3.检查后及时停止违法行为的,4.聘用未经认可机构注册的人员从事认证活动较少的;
（十八）违反《认证认可条例》第二十七条,认证机构未实施有效的跟踪调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1.违法行为持续时间较短的,2.检查后及时停止违法行为的;
（十九）违反《能源效率标识管理办法》第六条,列入《实行能源效率标识的产品目录》的用能产品应当标注能源效率标识而未标注,能够主动改正或者及时中止违法行为,或者积极配合行政机关调查的;
（二十）违反《眼镜制配计量监督管理办法》第十二条,拒不提供账目使违法所得难以计算,经营规模较小且涉及金额小或者违法经营时间较短的;
（二十一）违反《商品量计量违法行为处罚规定》第五条,销售者销售的定量包装商品或者零售商品,其实际量与标注量或者实际量与贸易结算量不相符,能够主动改正或者及时中止违法行为,或者积极配合行政机关调查的。
六、下列违反产品质量、工业产品生产许可等管理规定的违法行为，符合法定从轻情形，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社会危害性较小的，从轻行政处罚：
（二十二）违反《产品质量法》第二十七条第一款第五项,使用不当,容易造成产品本身损坏或者可能危及人身、财产安全的产品,未按规定标注警示标志或者中文警示说明的,且产品未销售的;
（二十三）违反《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条例》第五条,企业未经许可擅自生产列入目录的产品，初次违法生产、且产品尚未出售的。
七、下列违反特种设备管理规定的违法行为，符合法定从轻情形，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社会危害性较小的，从轻行政处罚：
（二十四）违反《特种设备安全法》第二十条,锅炉、气瓶、氧舱、客运索道、大型游乐设施的设计文件未经鉴定,擅自用于制造,已按设计文件进行制造活动，但尚未制造成品的;
（二十五）违反《特种设备安全法》第四十五条,电梯的维护保养单位未按照《特种设备安全法》规定以及安全技术规范的要求进行电梯维护保养,未造成事故或严重后果、重大影响,能够主动接受调查,并在责令期限内及时改正,完全消除安全隐患的;
（二十六）违反《特种设备安全法》第四十八条,特种设备使用单位未对达到安全技术规范规定的其他报废条件的特种设备依法履行报废义务,并办理使用登记证书注销手续,但未继续使用该特种设备,未造成事故或严重后果、重大影响,能够主动接受调查,并在责令期限内及时改正,完全消除安全隐患的;
（二十七）违反《特种设备安全法》第二十七条第二款、第三十一条,特种设备销售单位未建立检查验收和销售记录制度,或者进口特种设备未履行提前告知义务的。
八、下列违反食品安全管理规定的违法行为，符合法定从轻情形，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社会危害性较小的，从轻行政处罚：
（二十八）违反《食品安全法》第三十五条,未取得食品生产经营许可从事食品生产经营活动,初次违法,积极采取有效措施减轻或者消除食品安全风险,未造成危害后果的;
（二十九）违反《食品安全法》第四十一条，生产食品相关产品不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初次违法,积极采取有效措施减轻或者消除食品安全风险,未造成危害后果的；
（三十）违反《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三十九条第一款,生产经营的特殊食品的标签、说明书内容与注册或者备案的标签、说明书不一致,初次违法,积极采取有效措施减轻或者消除食品安全风险,未造成危害后果的;
（三十一）违反《广西壮族自治区食品小作坊小餐饮和食品摊贩管理条例》第十一条第三款、第十四条第一款,生产经营食品小作坊登记证载明的品种范围以外的食品或者禁止生产加工的食品,属初次违法,未造成危害后果,能够及时改正的;
（三十二）违反《广西壮族自治区食品小作坊小餐饮和食品摊贩管理条例》第十二条第三款、第二十条第三款,转让、出租、出借食品小作坊登记证、小餐饮登记证的，属初次违法,未造成危害后果,能够及时改正的;
（三十三）违反《广西壮族自治区食品小作坊小餐饮和食品摊贩管理条例》第十三条第二款,未建立进货、销售台账的,不如实记录采购原辅材料、销售食品相关信息或者进货、销售台账未按照规定期限保存,属初次违法,未造成危害后果,能够及时改正的;
（三十四）违反《广西壮族自治区食品安全条例》第二十条第一款,食品生产经营者未建立并遵守临近保质期食品管理制度,属初次违法,及时改正,未造成危害后果的;
（三十五）违反《广西壮族自治区食品安全条例》第二十五条,生产经营者未如实记录和保存销售、购买、使用食品添加剂相关信息和凭证,或者未按照要求贮存食品添加剂的。
九、下列违反价格管理规定的违法行为，符合法定从轻情形，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社会危害性较小的，从轻行政处罚：
（三十六）违反《价格法》第十二条,经营者不执行政府定价、政府指导价,主动消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配合市场监管部门调查,如实陈述违法事实并提供证据材料的；
（三十七）违反《价格法》第十三条第二款,在标价之外加价出售商品,或者收取未予标明的费用后,主动向消费者退还多收价款的。
十、下列违反市场竞争管理规定的违法行为，符合法定从轻情形，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社会危害性较小的，从轻行政处罚：
（三十八）违反《拍卖法》第十一条,未经许可从事拍卖业务,主动消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配合市场监管部门调查,如实陈述违法事实并提供证据材料的。
—1—

